
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诉讼指引

立案指南之二申请强制执行案件立案指南

一、 受理申请强制执行案件的范围

1.南山区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、裁定和调解

书，以及刑事判决、裁定中的财产部分，或与其他基层法院生效民事

案件主要被执行财产在相关辖区的执行申请。

注：刑事案件财产部分执行由刑庭提交，当事人申请执行向刑庭提出；

刑事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，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。

2.基层法院执行仲裁裁决情形：

（1）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主要财产所在地在本市的我国内

地仲裁机构作出的非涉外涉港澳台仲裁裁决双方当事人住所地均在

或均不在广东省内，执行标的额在人民币 5 亿元以下；

（2）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主要财产所在地在本市的我国内

地仲裁机构作出的非涉外涉港澳台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住所地在广

东省外，执行标的额在人民币 1 亿元以下。

3.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，未特别规定由中级人民

法院执行的，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主要财产所在地基层人民

法院执行。



二、申请执行需要提交的材料

1、执行申请书（原件）一份；

需申请人本人用【黑色】签字笔签名或加盖公章。

2、双方当事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一份；

（1）申请人：

○1 自然人：身份证（正反面需在同一页面）。

○2 法人：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（加盖公章）。

（2）被执行人：

○1 自然人：身份信息（如身份证件、基层组织出具的查询信息等）

○2 法人：近三个月生成的工商信息（必须显示生成日期，可在市场监

督管理局或国家企业信用网上查询下载）。

3、委托代理材料一份（有代理人需提供）；

以下授权委托书内的授权事项需列明“可代为申请执行”

（1）律师代理：授权委托书原件、律师事务所所函原件、有效期内

的执业证（含有效期备案页面）。

（2）其他代理：

○1 近亲属：授权委托书原件、关系证明原件、受托人身份证（正反面

需在同一页面）；

○2 公司员工：授权委托书原件、在职证明原件、受托人身份证（正反

面需在同一页面）；

○3 公民代理：授权委托书原件、公司或政府基层组织推荐信原件、员

工在职证明原件、受托人身份证（正反面需在同一页面）。

4、生效法律文书原件一份；

（1）南山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/调解书/裁定书（如有二审文书，

请一并提交）注：文书需上传彩色件；

（2）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裁决书或调解书以及【送达申请人】

与【被申请人】的送达回执或送达证明，如有公告、布告、邮单需一

并提供（文书需上传彩色件）；

（3）商事仲裁裁决书以及【送达申请人】与【被申请人】送达证明

或生效证明；

（4）公证债权书及执行证书。

5、送达地址确认书一份（需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签字，并且勾选第

四项的送达方式，可多选）以及送达地址线索书（需用黑色字迹的签

字笔签字）；



6、若有保全，请提交保全裁定书和查封冻结财产通知书一份；

7、收款账户确认书（开户行需精确到支行）一份；

8、诚信诉讼承诺书一份。

准备好以上材料后，将所有材料按照上述分类扫描成 PDF并命名。

[文件页面需完整，不得缺页漏页，请勿有手机反光、阴影]
登陆【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】小程序或电脑端申请网上立案；（请

选择执行端口立案提交材料）。


